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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三委员会 
议程项目 114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有关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的 

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 

  2001 年 11月 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01 年 11 月 26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56/12）发表的声明；该报告是在议程项

目 114下提交给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 

 谨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4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大使 

           金昌国（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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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11 月 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

办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2001 年 11 月 26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联合

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A/56/12）发表的声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团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议程项目 114

下提交给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的 2000 年报告的有关内容有异议，该报告对有关

情况的描述似乎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的难民。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几次声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不存在“难民问题”。 

 由于过去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目前有许多朝鲜人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北地区，许多朝鲜同胞的确经常通过正式程序，跨越两国之间的边界回乡探亲。

将这些旅客称作“难民”十分荒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曾几次发表声明，确认存在为数不多的非法越境者，

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不存在“难民问题”。 

 所谓的“难民问题”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对势力蓄意制造的产物，

这些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北南朝鲜之间实现和解与统一。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处理不属于其授权任务和职能范围的非

法越境者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公平行为的纪录，因此它往往无意地制造阻碍和解进

程的障碍，并挑起北南朝鲜之间的对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团声明，难民署在其提交给大会的报告中对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不当之词应被视为源于有失公正的政治动机，而一个国

际组织应该遵守公正的原则。 

 


